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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77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嘉陵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8-052 

 

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集团）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

(集团)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

披露的问询函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集团）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

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

中国嘉陵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>及其摘

要的议案》等相关议案，并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披露了《中国嘉陵

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》及其摘要等相关

公告和文件。  

2018 年 4 月 17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

部下发的《关于对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(集团)重大资产出

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》（上

证公函【2018】 0326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《问询函》

全文如下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购买预案（以下简称预案)，现有

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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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交易方案 

1.预案披露，本次重组后，兵装集团的持股比例为 18.64%，交

易对方中电力神和力神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 16.60%，较为接近。且

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成，兵装集团拟报请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向中国电科

或其指定关联方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全部中国嘉陵股权；股权无偿划转

实施完成后，中国电科或其指定关联方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。

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兵装集团拟报请将其所持全部中国嘉陵股权无偿

划转给中国电科或其指定关联方的安排与本次重组交易的关系，是否

为本次交易的前提；（2）如否，说明本次重组交易是否构成重组上

市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标的资产的权属及业务资质 

2.预案披露，标的资产一空间电源是中电力神为发展其电能源版

块的特种电源业务、承接第二研究室特种锂离子电源相关经营性业务

资产而于 2018 年 1 月设立。空间电源设立及转制时间较短，相关

业务、资产及人员正在转移之中，尚未实施完毕。请补充披露：空间

电源目前承接第二研究室特种锂离子电源相关经营性业务资产的具

体进展情况，预计相关业务、资产及人员转移完成的时间。请财务顾

问发表意见。 

3.预案披露，目前标的资产一空间电源尚未取得特种业务经营所

需要的资质；标的资产二力神特电因厂房整体搬迁，需向特种业务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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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审查认证机构重新申请现场审查认证。请补充披露在无相关特种业

务经营所需资质的情况下，标的资产是否能正常开展生产经营；如否，

对本次交易的影响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4.预案披露，标的资产空间电源承租厂房所涉土地因历史遗留问

题无法办理分割，空间电源目前实际使用的厂房用地无法注入公司，

因此采用向十八所租赁的方式使用。十八所构成空间电源关联方，该

安排构成关联租赁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该关联租赁的必要性和具体

决策程序，定价是否公允；（2）标的资产空间电源的生产场所是否

对关联方存在重大依赖，是否影响空间电源的独立性。请财务顾问和

律师发表意见。 

三、关于标的资产的行业及财务信息 

5.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后，上市公司将注入特种锂离子电源领域的

优质资产，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相关资产在特种锂离子电源领域的产

品与东莞钜大电子有限公司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机构所生产的特

种电源产品之间的区别和联系；（2）相关资产在特种锂离子电源领

域与日韩及国内主要锂电池生产企业的产品区别及技术路径差异；

（3）结合电池行业的市场前景、技术趋势及标的资产的发展战略，

分析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6.预案披露，标的资产二力神特电 2017 年净利润不足 2016 年

的 50%。请结合力神特电的盈利模式及财务数据，补充披露力神特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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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下滑的原因，是否具备持续经营能力。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

意见。 

7.预案在预估作价的公允性中对同行业进行比较时，主要以可比

军工行业的交易及公司作为比较对象。请补充披露相关比较对象中是

否包含锂电池行业公司，目前的比较依据是否充分、合理；如否，请

调整所选同行业公司或交易。请财务顾问和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年 4月 24日之前，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，

并对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作相应修改。 

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，组织有关各方按照《问询函》

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与回复，并尽快对本次重组相关文件进

行补充和完善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

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集团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     


